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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执[2007]16号 

 

关于转发《关于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
专项行动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各大中专院校、市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： 

现将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开展学校安全隐

患排查治理和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闽教安组[2007]8 号）文件转发

给你们。请各地各校严格按照省教育厅文件要求，抓紧做好学习，

宣传发动及排查工作，充分调动全体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明

确分工，落实责任，认真组织实施，查找各种安全隐患，切实消

除影响学校安全稳定的事故隐患，为广大师生创造一个安全和谐

的校园工作和学习生活环境。 

各地各校排查情况及统计表应于 10月 10日前形成书面材料

报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（传真：0595-22782905），市教育局将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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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下旬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地各校的排查治理情况进行抽查。 

 

附件：关于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 

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二 OO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主题词：学校  安全隐患  排查治理  通知 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教育厅安办、市委办、市府办 

市委教育工委、市公安局、市安监局 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7年 8月 2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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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
 

闽教安组〔2007〕8号 

 

 

关于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院校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在重点行业和领域

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闽政办发明电

[2007]54 号）和省安委会一系列文件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学校

安全工作实际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排

查治理专项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与实施步骤 

自 2007年 9月 1日起，至 9月 30日止，为期一个月。安全

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分四个阶段进行：第一阶段，从 9月 1日

至 9月 15日为学校自查自改阶段；第二阶段，从 9月 16日至 9

月 25 日为各县（市、区）及各设区市教育局督促检查阶段；第

三阶段，从 9月 26日至 9月 30日为总结、统计、督查阶段。第

四阶段，年底前各单位要组织开展“回头看”再检查。 

二、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重点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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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消防安全条件。主要包括：消防设施、应急照明、指示

标志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标准。 

2、接送学生车辆安全情况。租用拼装车、报废车和个人机

动车接送学生情况；购买或租用专门用于接送学生的机动车辆经

检验合格并定期维护和监测情况；接送学生的机动车驾驶员具备

合法资质情况（未排查的县、市、区必须重新进行排查登记）。   

 3、学校重要设施、场所的安全状况。锅炉、燃气、电气、

体育器材等设施设备的使用、维护情况；放射物质、易燃易爆危

险化学品等危险物质存放情况；游泳池、实验室、礼堂、学生宿

舍，特别是租用的学生宿舍和底层商用学生宿舍等重要场所存在

的安全隐患情况。 

4、校园周边治安安全状况。校园周边治安、道路交通和经营

场所安全情况。 

5、校舍安全状况。D级危房使用情况；校舍存在安全隐患情

况，对可能受到滑坡、塌方、泥石流危害的校舍采取切实有效的

防范措施情况。 

6、安全教育落实情况。日常安全教育课时安排情况和开学初、

放假前进行安全教育的情况，开展“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”

活动情况；中小学兼职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的聘用情况；组

织学生开展紧急疏散和自救逃生演练情况。 

7、食品卫生安全状况。食品卫生、饮用水卫生以及传染病防

治管理工作落实国家食品卫生管理规章制度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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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这次学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

项行动是在省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由省安监部门组织，各行业、各

系统分工负责本行业本系统的排查治理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

校一定要以此为契机，认真结合本地本校的实际，制订切实可行

的排查治理工作方案，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，狠抓落实。各级教

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校长是本次排查治理工作

的第一责任人，一定要按照有关文件的规定，把隐患排查治理专

项行动落实到人，落实到岗，绝不能留有死角。 

（二）突出整改，强化督导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认

真贯彻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在排查过程

中，认真抓好整改，要不断加大安全投入，加强人防、物防、技

防建设，不断提高技防工作水平，增强重点部位、重点场所安全

防事故能力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检查、督导和指导工作。 

（三）广泛发动，群防群治。要充分利用校园广播、墙报、

板报和校园网络等形式，开展安全防事故教育，发动广大师生、

教职员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，畅通安全隐患报告和检举渠

道，加大群众督导力度，充分调动广大师生、教职员工的积极性

和主动性，认真细致地查找各种安全隐患，形成群策群力，群防

群治，广泛参与的安全工作氛围。 

（四）深化管理，建立机制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以

这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为契机，切实消除影响学校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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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的事故隐患，同时，要进一步深化安全管理制度建设，建立

学校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，为广大师生、教职员工创造一个安全

和谐的校园工作环境和学习生活环境。 

各地各校排查治理情况于 10月 15日前形成书面材料报省教

育厅（传真：0591-87824522，电子邮箱: whs-117@163.com），省

教育厅学校安全办公室将于 10 月份组织人员对各地的排查治理

情况进行抽查。 

附：学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统计表 

 

 

福建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           

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日   

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教育  安全隐患  排查治理  通知 
抄送：教育部办公厅、基教司、思政司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

公厅、省安监局，委、厅领导，有关处室 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07年 8月 23日印发 



 7

附件：  

 
学校安全隐患自查自改情况统计表  

 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自查隐患 已自改隐患 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 

其  中 其   中 其         中 

应自查 

自改学校 

自查 

自改学校 隐患 

重大隐患 

隐患 整改率 

重大隐患 整改率 

隐患 

落实资金 落实责任 限期整改 制定应急预案 采取监控措施 
内        容 

（所） （所） （条） （条） （条） （%） （条） （条） （条） （万元） （条） （条） （条） （条） 

合计               

 

 


